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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43,947,16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4160%。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5 月 13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基本情况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证监会”）《关于核准四川帝王洁具股份有限公司向鲍杰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762 号），核准公司向鲍杰军等发行股
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54,501,200 元。公
司向鲍杰军等 52 名交易对方合计支付股份对价人民币 174,496.50 万元， 合计发行
股份的数量为 33,563,450 股；公司向刘进、陈伟、吴志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
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合计发行 9,633,340 股。

2018 年 1 月 1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份登记
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公司增发股份预登记数量为 43,196,790 股。上述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为 2018 年 1 月 22 日，公司股本由 90,168,358 股变更为
133,365,148 股。

具体情况如下：

类型 序号 对象 发行数量
（股） 限售期

交易对
方

1 鲍杰军 13,910,773
自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12 个月内
不转让，并根据业绩承诺期间各年
度业绩完成情况分步解除限售。

2 庞少机 2,174,932
3 陈家旺 1,146,425
4 丁同文 801,561
5 黄磊 510,978
6 黄建起 8,222,839

自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12个月内
不转让。

7 陈细 2,391,115
8 吴桂周 1,971,851
9 郑树龙 1,241,415
10 谭宜颂 46,792
11 吴超 28,075
12 吴子彬 28,075
13 蒙臻明 28,075
14 黄浪平 28,075
15 李志华 28,075
16 解军 18,717
17 姚文忠 18,717
18 刘俊荣 18,717
19 章艾 18,717
20 荣亮 18,717
21 吴答来 18,717
22 赖伟标 18,717
23 甘露 18,717
24 肖建平 18,717
25 吴长发 18,717
26 林福春 18,717
27 汪小明 18,717
28 徐天放 18,717
29 李耀明 18,717
30 柯善军 18,717
31 韩胜锋 18,717
32 刘可春 18,717
33 莫世刚 18,717
34 刘飞 18,717
35 温婷婷 18,717
36 刘消冰 18,717
37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62,684
38 吴丹 19,419
39 陈建勇 10,528
40 吕仲媛 7,720
41 朱瑾 3,743
42 西藏资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03
43 曹瑞金 1,169
44 韩百忠 1,169
45 徐文红 1,169
46 高圣雅 701
47 林苑 467
48 余庆 233
49 严永华 233
50 杨军 233
51 孙立勤 233
52 康丰 233

合计 33,563,450

发行对
象

1

博时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
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委托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定增组合

635,862

自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12个月内
不转让。

博时基金-平安银行-华润深国投信
托-华润信托·增盈单一资金信托 423,908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农银汇理（上
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17,9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裕
富沪深 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11,954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11,954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
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635,86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
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97,015

3 刘进 1,801,610
自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36个月内
不转让。4 陈伟 1,748,622

5 吴志雄 1,748,622
合计 9,633,340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的议案》： 以公司截至 2018 年 3 月 30 日总
股本 133,365,14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2.00 元（含税），
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 上述权益分派已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133,365,148 股增加至 226,720,751 股。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以公司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总股
本 226,720,751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 上述权益分
派 已 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 实 施 完 毕 ， 公 司 总 股 本 由 226,720,751 股 增 加 至
385,425,276 股。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 4 名因离职不再具
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464,712 股进行回购
注销，截至 2019 年 6 月 24 日，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
股本总额变更为 384,960,564 股。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鲍杰军、庞少机、陈家
旺、丁同文、黄磊

1、鲍杰军、庞少机、陈家旺、丁同文、黄磊承诺：其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公司股份，自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如发生《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事
宜，则应按该协议约定进行回购或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因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
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定。 同时，其所持上述股份在法定限售
期届满后且满足业绩补偿方的解锁条件后解锁。

2、鲍杰军、庞少机、陈家旺、丁同文、黄磊承诺：
（1）第一次解锁条件：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完成对欧神

诺 2017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第一次解锁条件满足后，业绩补偿方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新增股份中的 9%扣减
截至 2017年期末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量（如有）后的剩余部分可以解除锁定。

（2）第二次解锁条件：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完成对欧神
诺 2017年度、2018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累计净利润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第二次解锁条件满足后， 业绩补偿方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的 18%扣减已解
除限售股份数量，并扣减截至 2018年期末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量（如有）后的剩余部
分可以解除锁定。

（3）第三次解锁条件：①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完成对欧
神诺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累计净利润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②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完成对欧神诺截至业绩承诺期届满年度的减值测试并出具减
值测试报告。 ③业绩补偿方已经按《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全部业绩补偿承诺及减值
测试补偿承诺（若发生）；

第三次解锁条件满足后，业绩补偿方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扣除截至 2019年期
末累计用于业绩补偿后的股份可以全部解除锁定。

（二）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鲍杰军、黄建起、庞少
机、吴桂周、陈家旺；
刘进、陈伟、吴志雄

1、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尽量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
免或有合理理由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
开、公平、公证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并
依法进行信息披露；

2、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不通过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
利益或使上市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3、如违反上述承诺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由本人承担
赔偿责任。

（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鲍杰军、黄建起、陈家
旺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人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经营实体或以自然人名
义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2、交易完成后，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经营实体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包
括但不限于投资、任职、受托经营等）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存在任何直接竞争或
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 如本人或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经营实体现有或未来的经
营活动可能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或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利
益冲突， 本人将放弃或将促使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经营实体无条件放弃可能发生同
业竞争的业务，或将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经营实体以公平、公允的市场价格在适当时
机全部注入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对外转让。

3、在本人作为上市公司 5%以上股东或 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期间，本承
诺函为有效之承诺。 如上述承诺被证明为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人将向上市公司赔
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鲍杰军等 52名欧神
诺股东；欧神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刘进、陈伟、吴志雄

1、 本公司/本企业/本人目前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
或其他有权部门立案调查或立案侦查的情形；

2、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在最近 36个月内不存在因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
行政处罚或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五）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鲍杰军、黄建起、陈家
旺

本次重组前，欧神诺一直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与本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完全分开，欧神诺的业务、资产、人员、财务和机构独立。本次重组完成后，在作
为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5%以上股份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期间， 本人
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利用上市公司股东的身份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并保
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的独立性。

（六）关于资金来源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鲍杰军等 52名欧神
诺股东 本公司/本企业/本人购买欧神诺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

（七）关于资产权属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鲍杰军等 52名欧神
诺股东

1、保证对持有的欧神诺股份具有完整、合法的所有权，该等股份/股权过户不存在
法律障碍，前述股份/股权状况持续至该等股份/股权过户登记至帝王洁具名下；

2、所持有的欧神诺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信托安排、股份代持或其它影响欧神
诺股权结构清晰、权属分明的安排，不代表其他方的利益，且该股权未设定任何抵
押、质押等他项权利，亦未被执法部门实施扣押、查封、司法冻结等使其权利受到限
制的任何约束，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或者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情形，前述
股份/股权状况持续至该等股份/股权过户登记至帝王洁具名下；

3、欧神诺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本公司/本企业/本人不存
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
行为。

（八）关于不谋求帝王洁具控制权的承诺
鲍杰军、陈家旺出具《关于不谋求帝欧家居控制权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承诺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本次重组完成后 36 个月内保证： 不通过任何方
式单独或与他人共同谋求帝欧家居的实际控制权； 与一致行动人及其他关联方合
计持有帝欧家居的股份或表决权数量不超过公司控股股东刘进、 陈伟、 吴志雄各
自单独持有的帝欧家居的股份或表决权数量； 除《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董事提名安排以外， 不单独或与其他股东共同向帝欧
家居提名董事或监事， 也不接受聘任为帝欧家居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 亦不因本次交易而对帝欧家居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其
他调整。 如违反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人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

（九）承诺的履行情况
2018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

川帝王洁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的议案》，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2017 年度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D50008 号）和《审计报告》（信
会师报字[2018]第 ZD50009 号）。 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20,955.66 万元，占相关重组交易方承诺业
绩 16,300 万元的 128.56%，实现了业绩承诺。 业绩补偿方鲍杰军、庞少机、陈家旺、
丁同文、 黄磊第一次解锁条件已满足， 可解锁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新增股份中的
9%。

20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帝
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的议案》，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出具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重大资产重组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9]第
ZD10023 号）和《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 ZD 号 ZD10024）。佛山欧神诺陶瓷
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资金使用费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为 33,924.07 万元，占相关重组交易方承诺业绩 19,200.00 万元的 176.69%，实现
了业绩承诺。 业绩补偿方鲍杰军、庞少机、陈家旺、丁同文、黄磊第二次解锁条件已
满足，可解锁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新增股份中的 9%。

2020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帝欧家
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的议案》，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出具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重
大资产重组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0]第
ZD10029 号）和《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D 号 ZD10028 号）。 佛山欧神诺
陶瓷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资金使用费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为 47,261.67 万元，占相关重组交易方承诺业绩 22,800.00 万元的 207.29%，
实现了业绩承诺。

2020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帝欧家
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届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议
案》，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
承诺期届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0] 第 ZD10030
号）。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对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
包括商誉、部分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进行评估的价值为 391,000.00 万元。 高于资
产 组 的 账 面 价 值 173,684.88 万 元 以 及 对 应 商 誉 价 值 52,140.20 万 元 之 和
225,825.08 万元，相关资产组未发生减值。

业绩补偿方鲍杰军、庞少机、陈家旺、丁同文、黄磊第三次解锁条件已满足，可
全部解锁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新增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
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且上述股东均未发生非经
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上市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信
会师报字 [2020]第 ZD10029 号）、《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届满标的资
产减值测试报告的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0]第 ZD10030 号）；公司与鲍杰军、
庞少机、陈家旺、丁同文、黄磊的《四川帝王洁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补充
协议（二），鲍杰军、庞少机、陈家旺、丁同文、黄磊所持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第三次解
锁条件已成就。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安排如下：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0 年 5 月 13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43,947,16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4160%；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5 人。
具体情况如下：

类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占总股本

的比例

剩余限售股
份数（股）

交易
对方

1 鲍杰军 32,965,750 32,965,750 8.5634% 0

2 庞少机 5,154,155 5,154,155 1.3389% 0

3 陈家旺 2,716,799 2,716,799 0.7057% 0

4 丁同文 1,899,540 1,899,540 0.4934% 0

5 黄磊 1,210,917 1,210,917 0.3146% 0

合计 43,947,161 43,947,161 11.4160% 0

注：上述人员中，鲍杰军、陈家旺任公司董事，其余人员不存在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份
数（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208,613,102 54.19% 11,310,683 219,923,785 57.13%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6,347,462 45.81% -11,310,683 165,036,779 42.87%

首发后限售股 59,260,848 15.39% -43,947,161 15,313,687 3.98%
股权激励限售股 3,054,441 0.79% 0 3,054,441 0.79%

高管锁定股 114,032,173 29.62% 32,636,478 146,668,651 38.10%
合计 384,960,564 100.00% 0 384,960,564 100.00%

注：1、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
四舍五入所造成。

2、本表格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的为准。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解锁完成
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拟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所作限

售承诺的行为；
2、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4、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拟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所作限

售承诺的行为；
2、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4、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2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14:3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 28 号 2 栋 3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杜江华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 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5,488,45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7,600,000 股的 61.6119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7,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7 %。

（二）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 35,480,7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5985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 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
（三）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合计为 7,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 7,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 %。
（四）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

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484,5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0％；反对 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弃
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50.6329％ ； 反对 3,8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1013％；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658％。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484,5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0％；反对 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弃
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50.6329％ ； 反对 3,8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1013％；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658％。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484,5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0％；反对 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弃
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50.6329％ ； 反对 3,8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1013％；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658％。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484,5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0％；反对 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弃
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50.6329％ ； 反对 3,8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1013％；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658％。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484,5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0％；反对 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弃
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50.6329％ ； 反对 3,8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1013％；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658％。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483,5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对 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5％；弃
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37.9747％ ； 反对 4,8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0.7595％；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658％。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484,3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4％；反对 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3％；弃
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48.1013％ ； 反对 4,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0.6329％；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658％。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种类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484,0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6％；反对 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1％；弃
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44.3038％ ； 反对 4,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4.4304％；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658％。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敖华芳、曹倩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300811 证券简称：铂科新材 公告编号：2020-042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截至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回购股份数量 2,747,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4%，最高成交价为 12.00 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 10.39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30,884,551.4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
股份回购已实施完毕。 上述已回购股份中 998,019 股被注销，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941%。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从 168,000,000 股减少至 167,001,981 股。

2、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本次回购股
份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成， 并于 2020 年 5 月 9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注销股份明细表》。

一、股份回购方案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和 2018 年 11 月 22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和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回购部分社会
公众股份预案的议案》。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
众股，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若公司回购的股份未能全部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则剩余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 3,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含）。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
超过人民币 19 元/股。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
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二、股份回购实施情况
2018 年 12 月 12 日， 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为 710,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42%，最高成交价
为 12.0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1.87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8,472,672.60 元（不含交
易费用），具体详见公司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截至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股份数量 2,747,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4%，最高成交价为 12.00 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 10.39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30,884,551.4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股
份回购已实施完毕。

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回购价格、 使用资金总额以及回购股份的实施期
限，符合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及《回购报告书》的
相关规定，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回购方
案完成回购。

三、股份回购的使用及注销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 2019 年 5 月 21

日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将通过非交易过户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获得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1,125 万
元，受让公司回购股票的价格为 10.70 元/股，具体详见公司披露于《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2019 年 6 月 1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
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已完成本期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的事宜，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的公司股票已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非交易过户至“广州集泰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过户价格为 10.70 元， 过户股份数为

1,027,981 股，占公司总股本 0.61%。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及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 721,000
股,授予价格为 5.92 元/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未完成授予。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回购股份 2,747,000 股中 1,027,981 股已用于实施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721,000 股拟用于实施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根据《上
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实施细则》 及公司回购方案的相关规定，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剩余的 998,019 股股
份，同时减少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程。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从 168,000,000
股减少至 167,001,981 股。

四、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增减变动（股）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92,105,358 54.82 - 92,105,358 55.15

无限售条件股份 75,894,642 45.18 -998,019 74,896,623 44.85

总股本 168,000,000 100.00 -998,019 167,001,981 100

五、本次股份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剩余回购股份注销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及公司回购方案的相关规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

六、律师法律意见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已就本次回购股份及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履

行了现阶段所必需的法律程序；公司本次回购已实施完毕，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本次回购公开信息披露的要求； 公司已就本次回购
股份及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七、其他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公司总股本和注册资本相应减少，公司将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等相关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完

成暨部分回购股份注销的法律意见书；
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注销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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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销部分已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持股 5%以上
股东深圳市华建盈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建盈富”）通知，华建盈富所
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深圳市
华建盈
富投资
企业（有
限合伙）

否 35,060,000 24.79% 2.61% 否 否 2020.5.7 2024.10.29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补充流
动资金

深圳市
华建盈
富投资
企业（有
限合伙）

否 7,500,000 5.30% 0.56% 否 否 2020.5.8 2023.5.8
中融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华建盈
富为其
关联方
债务提
供质押
担保

深圳市
华建盈
富投资
企业（有
限合伙）

否 7,500,000 5.30% 0.56% 否 否 2020.5.11 2023.5.11
中融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华建盈
富为其
关联方
债务提
供质押
担保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深圳市华建
盈富投资企
业（有限合

伙）

否 8,040,000 5.68% 0.60% 2019.12.12 2020.5.7 信达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建
盈富投资企
业（有限合

伙）

否 4,600,000 3.25% 0.34% 2019.12.12 2020.5.8 信达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
冻结/拍卖
等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深圳市华建
盈富投资企
业（有限合

伙）

141,431,000 10.54% 138,034,700 97.60% 10.29% 0 0% 0 0%

注： 华建盈富就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作
出承诺：“在本次重组之前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本次交易完成后至本次重组
完成后 36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
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股票质押合同；
3、信达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交易委托书。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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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本公告所载的财务数据为母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母公司 2020年 4月主要财务数据
项 目 2020年 4月 2020年 1-4月

营业收入（万元） 26,520.66 124,414.88
净利润（万元） 4,848.63 50,778.56

2020年 4月 30日 2020年 1月 1日
股东权益（万元） 2,366,434.71 2,337,542.48

注：母公司本年累计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含收到的子公司分红 25,000 万元，已在合并报表中抵销。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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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经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预案”）将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非公开发行预案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的实
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非公开发行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
成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特此公告！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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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